
附件一 ： 

火炬智能制造服务商入选标准 

类别 具体分类 入选标准 

智能控制 

可编程逻辑控制器（PLC）、集

散控制系统（DCS）、变频器、

自动控制、自动化生产线集成 

以服务商的上年度营

业收入为准。 

1.厦门本地服务商标

准：上年度营业收入

不低于 1500 万元； 

2.外地服务商标准：

上年度营业收入不低

于 2000 万元。 

智能装备 

工业机器人、服务机器人、机器

人零部件、数控机床、无人机、

3D 打印、其他自动化装备 

工业大数据

与云计算 

大数据、云服务、云解决方案，

其他工业大数据与与云计算服

务 

以服务商的上年度营

业收入为准。 

1.厦门本地服务商标

准：上年度营业收入

不低于 500 万元； 

2.外地服务商标准：

上年度营业收入不低

于 1000 万元。 

工业信息化 
研发设计软件、运营管理软件、

生产控制软件，其他工业软件 

工业物联网 

传感器、RFID、机器视觉，数字

车间，智慧工厂，设备互联，其

他工业互联网 

备注：1.厦门本地服务商：是指服务商主体公司注册地址属于厦门市，含子公

司以及独立核算的分公司，不含非独立核算的分公司。 

2.外地服务商：是指服务商主体公司注册地址非厦门本地。 

      3.对成立不满 3 年，上年度营业收入不满足以上标准的优质智能制造服

务商，可根据服务商的服务能力、产品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定。 

 


